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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順天邨流浪貓「Miu Miu」前
年11月16日遭冷血青年「當波踢」至吐血，最終要人道毀滅。
3名犯案青年經審訊後被裁定殘酷對待動物罪成，其中2名被告
早前被重判入獄16個月，為歷來同類案件最重的判刑；而年紀
最輕的首被告江嘉敏（18歲），昨獲輕判入戒毒所。裁判官指
案情嚴重可判處監禁，惟考慮到被告年輕及無案底，「協助她
更生更為重要」。動物團體十八區動保專員於庭外表示對判刑
感到滿意，因為被告年紀尚輕，應給她機會改過自身，又希望
事件為社會帶來改變，讓人明白「即使不喜歡動物，也沒必要
傷害牠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本港冬季流感活躍
程度持續上升。衛生防護中心在本月5日起一周檢測
到496個流行性感冒病毒的樣本，較去年12月29日起
的一周飆升逾1倍。另外，本港昨出現今年首宗侵入
性乙型流感嗜血桿菌感染病例，46歲男患者臨床診斷
為肺部感染，情況危殆。
衛生防護中心（中心）最新的流感監測數據顯示，

由本月5日起一周，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共檢測到496
個流行性感冒病毒的樣本，較去年12月29日起一周
的244個急升逾1倍。病毒樣本以甲型H1N1最多，有
245個、另有147個甲型H3，及103個乙型流感。

8日至15日 流感死亡5宗
本月8日至15日期間，中心共錄得12宗與流感相關

而需入住深切治療部或死亡的個案，當中有5宗死亡
個案。而在本月5日起一周內，每1,000個急症室求診

個案中，有196.6宗屬流感病類症狀；
與此同時，中心另錄得7宗學校或院
舍爆發流感報告。但在本月12日至15

日，學校或院舍爆發流感宗數已攀升至16宗。
另外，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日證實，正調查本港

今年首宗、涉及一名46歲男子感染侵入性乙型流感嗜
血桿菌個案。有長期病患的患者，自本月7日出現氣
促及整體狀況轉差，同日向私家醫生求診。由於患者
症狀持續，於9日送往廣華醫院急症室，同日入住深
切治療部，其臨床診斷為肺部感染，情況危殆。
中心指出，病人的血液樣本被驗出含乙型流感嗜血

桿菌。他最近沒有外遊，其密切接觸者至今沒有感染
病徵。乙型流感嗜血桿菌感染是法定呈報疾病，去年
錄得3宗，2012年則有1宗。
侵入性感染最常見的病徵為腦膜炎，細菌入血也經

常同時出現。此病亦可影響身體多個部位，如肺、喉
嚨的上部、關節及骨骼。如及早接受抗生素治療，患
者一般可以痊癒。防護中心呼籲市民注重個人及環境
衛生，預防乙型流感嗜血桿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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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佔領中環」行
動秘書處義工陳
玉峰的胞弟陳白
山（23歲），因
涉及前年政府部
門網站被攻擊
案，遭警員上門
搜查期間因向警
員「叉頸」及扯
爛對方上衣反
抗，去年在裁判
法院被裁定抗拒
警員及襲警共3項罪名成立，判囚18周。陳白山昨
上訴要求推翻定罪及減刑，被裁判官即時駁回，並
撤銷其保釋，須即時服刑。

陳白山已有7次案底
過去已有7次案底，2次涉及襲警的陳白山，涉
於前年8月警方上門調查一宗網絡攻擊政府電腦案
時，涉嫌抗拒襲警。據報道，前年6月中，有人涉
嫌在「面書」群組聲稱會向政府部門發動網絡攻擊
後，即接連3個政府部門發生網站遭受「分散式阻
斷服務攻擊」，商業罪案調查科科技罪案組調查
後，分別拘捕5名男子，其中陳白山在鴨脷洲邨利
福樓寓所抗拒及襲警。

拖欠法庭罰款又被拘
陳白山指警方到其家中搜查，但他聽不到警方向

他讀出搜查令。陳白山表示，去年10月已到高等
法院申請法援，故希望將上訴一案押後，但法官指
陳根本完全沒有申請過，因此即時撤銷其保釋，並
駁回其上訴，即時入獄。
去年7月中陳已就本案被判罪成，他本獲准保釋

等候上訴，但在庭外隨即再因拖欠法庭罰款被拘捕，追討其4
張過期未交傳票的欠款共3,800元。他稍後要繳清罰款才了事。
陳被票控的包括於2011年8月連續2天，分別在太子及深水埗
港鐵站被發現不合條件而使用特惠單程車票後，拒絕交出500
元附加費，又沒有向職員提供姓名、地址及電話等個人資料。
而於去年9月7日中午，陳白山又涉在廣東道遭警員截查時，

拒絕向警員交出身份證並逃走，又在警員為他戴上手銬時不斷
擺動身體掙扎，亦被控一項抗拒警務人員罪。經審訊後罪成，
被判入獄6星期。

中年漢染乙流嗜血桿菌危殆

虐貓「當波踢」18歲女入戒毒所

■陳白山上訴要求推翻定罪及
減刑被裁判官駁回。資料圖片

呃銀行過數773萬 偷信黨15人落網
偽造文件匯款 最少6人受害 料5同黨在逃

商場廁改裝淫窟 警拘86人涉黑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新界北總區刑
事部聯同入境處人員，連日來展開代號「火線」臥
底掃黃及反罪惡行動，共拘捕86人，包括22名黑人
物，當中有黑幫高層。行動首次揭發由黑幫操控的
賣淫集團將一些幾近空置，人流極低舊商場的廁所
及舖位改裝成淫窟營業，每日肉金收入高達1萬
元。警方相信今次行動已成功打擊有關黑社會集團
操控的犯罪活動，以及堵截其非法收入來源。

拘37持證內地女 檢西瓜刀毒品
新界北總區刑事部總督察羅國凱稱，警方早在去

年4月接獲線報，得悉有黑幫操控持雙程證來港內
地女子賣淫，於是部署是次行動，派出「卧底」探
員滲入該個經營黃賭毒的黑社會組織蒐集情報。至
近日時機成熟「收網」，動員100人連日來在大

埔、元朗等20多個地方搜查，包括商場、遊
戲機中心、無牌酒吧等，先後拘捕33男51
女（17歲至72歲），包括22名黑幫人士，
當中有黑幫高層，他們涉及恐嚇、勒索及經
營色情場所等不法活動，被捕人士又包括37
名持雙程證的內地女子，她們涉嫌違反逗留
條件。行動中警方亦檢獲大批證物，包括西
瓜刀、水喉通、麻雀、小量懷疑氯胺酮及現
金等。

男女廁改裝套房 日接百嫖客
行動中警方發現賣淫集團在元朗宏發徑昌

盛大廈一個幾近空置，人流稀疏的舊商場，
將2樓的男女廁所改裝成2個板間套房，又
租用商場另外3個舖位分別間成5個套房，
一共7個房間用作賣淫活動，每個房間面積
約 150平方呎，但設備簡陋，衛生環境非常
惡劣。警方相信賣淫集團運作了10個月，聘
用馬伕招攬熟客到商場交易，客人到來光顧
須說出密碼或暗號，以避過警方掃蕩。每名
妓女每日接待15名至20名客人，肉金每次
250元，集團會抽取其中 100 元，以每日招
待逾百嫖客計，集團一日收入可達1萬元。
警方會繼續追查是否有人在知情下出租單位
予不法分子進行賣淫活動。
警方提醒，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事
罪行條例》，任何人包括業主或租客，若出
租單位予他人作賣淫場所可能觸犯法例，最
高刑罰為監禁7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黃大仙竹
園南邨發生冒警打劫案。一名男子昨凌晨1
時半許駕駛平治房車載同女友及愛犬，停在
竹園南邨富園樓對開彩竹街路旁等候友人期
間，被2名自稱「差人」男子命令落車搜
身，2名「差人」趁他將銀包放在車頂時以
電筒扑其左腳，將內有約2萬元現金的銀包
搶去。其間事主的洛威拿愛犬目睹主人遇
襲，竟毫無反應，並一直躲在女主人身後。
警方接報到場兜截賊人無果，只尋回事主的
銀包，但2萬元現金已失去。警方列作「冒
警」及「打劫」處理，通緝2名年約30歲冒
警劫匪歸案。

洛威拿睹主人遇襲「龜縮」
遇劫事主姓袁(27歲)，左腳被扑至紅腫，

但毋須送院。警方事後在現場附近山邊尋回
其銀包，並有3張分別500元、20元及10元
鈔票散落路邊。

2漢冒警搜身
劫平治男2萬

■元朗昌盛商場遭賣淫集團佔用格成劏房廁所被木板圍住，
並貼出「入內後果自負」紙牌。

被捕15人包括14男1女（21歲至64歲），他們涉嫌
「串謀詐騙」、「欺詐」、「盜竊」、「行使虛

假文書」及「洗黑錢」等罪名。大部分人有行騙、行使
虛假文書及偷信等案底。
新界南總區刑事部總督察章耀生表示，警方於2012年
4月至去年2月間，共接獲6名受害人報案，指銀行戶口存
款在未經授權下被提走大量金錢，涉款共773萬元。

偷信蒐簽名飛線 扮苦主轉賬
新界南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後，發現有犯罪集團涉

案，相信該集團活躍超過一年，成員分3層架構運作，
集團首先會派員到一些保安較鬆懈的樓宇，例如沒有大
閘或保安員的唐樓或單幢樓，偷走住客的銀行月結單和

水、電費單等信件。當取得住客個人資料後，另一層成
員會再到土地註冊處等可公開查閱個人資料的地方，收
集受害人詳細個人資料及簽名式樣，再到電訊公司假冒
受害人，要求將電話轉駁到同黨的電話上。之後集團會
綜合受害人的個人及財務資料，以偽造匯款文件或支票
等，其後再喬裝受害人的受託人，欺騙銀行將受害人的
存款轉賬，然後把贓款透過銀行匯款、轉賬或找換店轉
移至多個本港、內地及澳門銀行賬戶以處理及清洗犯罪
得益。當銀行致電受害人查證時，電話會轉駁至集團成
員確認匯款。

警突搜多地 檢大量證物
新界南總區刑事部掌握線索後，於過去2日突擊搜查

全港多個地點，拘捕包括集團主腦在內的14男1女，以
及檢獲大量證物，包括財務記錄、電腦、手提電話、儲
值電話卡，以及一批相信是偷來的信件。
警方提醒市民應小心處理及保管個人資料，不要隨便

將有關資料交予他人，亦應經常查核個人銀行戶口，如
發現有異便應立即聯絡銀行查詢，並定時更改個人密

碼，減少被盜用的風險。市民亦應使用可以上鎖及穩固
的信箱，以免賊人有機可乘。
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一十章《盜竊條例》十六A段，

任何人士如觸犯「欺詐罪」，一經定罪最高可判囚14
年。如案件被法庭接納為有組織罪行，更會按香港法例
第四百五十五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加重判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警方破獲一個偷信詐騙集團，該集團先隨機在一些

保安鬆懈的樓宇偷取住戶信件，取得他人個人資料後，再偽冒受害人簽名式樣，以偽造匯款

文件或支票詐騙銀行，將受害人的戶口存款匯到外地，至今最少有6名市民受害，涉款共773

萬元，其中一名受害人損失高達300萬元。警方在行動中共拘捕15人，包括集團主腦，相信

仍有5人在逃，稍後料有更多人被捕。

■警方講述詐騙集團利用受害人資料以假文件呃銀行匯走存戶巨款
手法。 劉友光 攝

■詐騙集團成員被押返警署調查。
劉友光 攝


